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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

独立董事 2025 年第 2 次专门会议决议 

 

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

董事 2025 年第 2 次专门会议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以书面传签表决方

式召开。会议由独立董事易骆之召集并主持。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4

人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4 人。董事会秘书彭敬恩列席本次会议。会议

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银

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

规、监管规定。会议对以下事项进行了审议并表决： 

一、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

效期的议案 

经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

债券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，有利于保证本行本次发行相关工作的顺

利开展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及全体股东、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

议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

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

经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

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有效期，有利

于保证本行本次发行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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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

议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关于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（2025 年-2027 年）

股东回报规划》的议案 

经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（2025

年-2027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回报规划》”）的

制定及决策机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的规定，不存在

损害本行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《股东回报规划》

是在综合考虑本行所处行业情况、业务发展需要、监管要求及股东回

报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。《股东回报规划》综合考虑了本行经营发

展实际、发展所处阶段、现金流量状况、资金需求等情况，注重本行

的可持续发展；同时重视给予投资者合理投资回报，强调现金分红，

保持了本行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。 

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

议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 3 月 29日 


